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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财会〔2026〕5号

长治市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山西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6年度全省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
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,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提升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履职能力，加强我市会

计人才队伍建设，更好服务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现将《山

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6年度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会〔2026〕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按照相关要求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强调如

下：

1.及时做好信息采集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教育前需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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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ausm.mof.gov.cn)完

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,各县区会计管理部门要及时做好信息审核

工作。

2.注意把握时间节点。2026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原则上不安排补学，会计人员须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当年学

习任务，要合理规划学习进度，确保按时取得规定学分并完成登

记。对于2024年度、2025年度学分缺失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，已

安排在2026年4月1日--2026年6月1日开放补学端口，请需要补学

的及时完成。

3.保障继续教育权利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积极组织、支持

本部门（单位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，保证学习时间，

提供学习条件，督促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按时完成学习任务，避免

影响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等，持续提升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能力。

附件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会计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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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4月 9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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